关于调整2017年春季泉州市直及部分县（市、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招聘计划的通知
 
根据《2017年春季泉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编制内工作人员通告》有关规定，结合岗位实际报名情况，经招聘单位申请并经人社部门同意（市直公立医院自行研究决定），决定对2017年春季泉州市直事业单位（含委托招聘的市直公立医院）及部分县（市、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招聘计划进行调整。具体事项如下：
    一、取消开考的岗位
（一）因无人报考而取消开考的岗位
所有无人报考的岗位均取消开考计划，具体岗位见泉州人事考试网报名人数统计。
（二）因岗位招聘人数与报考人数未达到1:3而取消开考的岗位
	单位名称及代码
	岗位名称及代码
	招考数量
	报名人数
	调整结果

	(0701) 泉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02) 管理（“110”联动值班室综合执法）
	1
	1
	取消开考

	(0701) 泉州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08) 管理（监测与指挥中心综合执法）
	1
	1
	取消开考

	(1110) 泉州市传染病防治医院
	(01) 专技（临床）
	1
	1
	取消开考

	(1110) 泉州市传染病防治医院
	(03) 专技（护理）
	1
	1
	取消开考

	(1110) 泉州市传染病防治医院
	(05) 专技（影像）
	1
	2
	取消开考

	(2110) 丰泽区清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 专技（全科医生）
	1
	1
	取消开考

	(7118) 德化县医院
	(05) 专技（临床）
	2
	1
	取消开考

	(7119) 德化县中医院
	(01) 专技（临床医师）
	2
	2
	取消开考

	(7128) 德化县桂阳乡卫生院
	(01) 专技（临床）
	1
	1
	取消开考


二、减少招聘计划数的岗位
	单位名称及代码
	岗位名称及代码
	原招聘计划数
	报名人数
	现招聘计划数

	(1502) 泉州市药品检验所
	(01)专技（药师）
	2
	2
	1

	(2104) 丰泽区妇幼保健院
	(01)专技（儿保医生）
	2
	3
	1

	(2107) 丰泽区东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专技（全科医生）
	2
	3
	1


 除上述岗位外，市直政府系统、市直公立医院、泉港区、南安市、惠安县、安溪县以及台商投资区事业单位报名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要求的岗位，决定予以开考。
对取消开考岗位的报考人员，市人事考试中心将于笔试结束后半个月内统一将报名费退还至其报名时所使用的银行卡账户内，请相关人员注意查收。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5月4日
